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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江西省足球协会社会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
管理办法（2022 年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落实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和《江西省

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方案》的相关要求，完善江西特色青少年足球

训练体系，推进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（以下简称“青训中心”）

的建设和管理规范评估指标，鼓励争先创优，推动江西省青少年

足球运动开展、普及、提高，健全管理组织、搭建足球业务发展

体系，在《江西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培训机构服务规范指引

（2022—2023 年）》的基础上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青训中心，是指组织青少年足球运动员

选拔、训练、比赛、培训等活动，集竞赛、训练、科医、教育等

于一体的青少年足球培养单位，是建设江西特色足球青少年训练

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承担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的训练选拔和培养

任务。

第三条 江西省足球协会（以下简称“江西省足协”）对全

省青训中心进行审核、评估和管理。

第二章 管理细则

第四条 青训中心必须满足以下基础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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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每年必须在当地民政部门或工商管理部门年检。

（二）每年必须在江西省足协会员协会进行注册；

（三）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对青训中心必须有 1：1配套资金

补助。

第五条 青训中心必须满足以下设施、设备条件：

（一）自有或者具有 2年以上使用权的、相对集中且地理位

置较好的、符合开展青少年活动需求的十一人制足球场地 1片或

五人制足球场 4片以上；

（二）有进行体能训练的室内场馆，并有专项力量和其他身

体素质训练的设施器材；

（三）有医疗检测室，有运动创伤急救或常见创伤疾病治疗

的设备，与当地二级甲等及以上的医疗机构或部门进行协作，开

展训练期间医疗检测、运动创伤急救及创伤疾病的治疗。

第六条 青训中心必须满足以下人员条件：

（一）至少 1名专职青训总监或技术总监，具有亚足联/中国

足协 C级以上资格证书，专职在青训中心履职并具有丰富的执教

经历；

（二）至少 12 名江西省足协 E级以上专职教练员，其中包含

D级以上 6 名（含 D级）（守门员教练员或体能教练员除外）；

（三）至少 1名专职守门员教练员；

（四）至少 1名专职体能教练员；

（五）至少 1名专职医务人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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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有保证训练场馆场地以及设施器材等安全、正常运转

的维护人员；

（七）所聘用的教练员必须每年在江西省足协进行注册。

第七条 青训中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布局不少于 20 所中小学校，其中小学及幼儿园不少于

12 所(必须有合作协议或相关材料)；或者覆盖本地区百分之七十

的学校。

（二）常年在训青少年球员不少于 240 人（每周训练 3次以

上）；

（三）建立 U系列年龄段精英梯队，且每年集中训练时间不

少于 120 天（U13 或 U14 球员参加运动能力测试，测试内容包括：

基本身体形态、下肢爆发力、绝对速度、耐力、反复冲刺能力、

快速移动、变向、协调、控制等）；

（四）青训中心需建立十一支 U系列精英梯队，其中女子不

少于 3 支，U12 以下含（U12）每支队伍不少于 12 名球员，U12

以上含 U12 每支队伍不少于 18 名球员。

（五）青训中心球员必须参加江西省足协组织的 U系列集训

队的选拔。

第八条 青训中心必须满足以下管理条件：

（一）制定有科学合理的青训中心中长期发展规划；

（二）足球培训课程应遵守《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训练大纲》，

课程教学与培训对象的年龄、身体状况、运动能力等相匹配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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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科学、完整的课程体系和内容，采取必要措施减少运动伤害，

鼓励青训机构开发特色训练课程。

（三）具有完善的教练员监督、管理和考核办法，以及各年

龄段的训练教案；

（四）为在训球员提供必要的人身安全保险；

（五）妥善解决在训球员的学籍，确保球员接受义务制教育

和其他文化教育；

（六）在江西省足协完成俱乐部聘用的专、兼职教练员和全

体球员的备案和注册。

第九条 青训中心必须协助配合江西省足协搭建、完善省队

U系列选拔赛事的竞赛选拔体系。

第十条 青训中心必须建立信息报送工作制度，每月向江西

省足协、所在地体育行政部门报送本月工作小结；每年 12 月底前

向江西省足协、所在地体育行政部门上报本年度工作总结、下一

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费使用情况。

第十一条 青训中心必须严格遵守《江西省足球协会注册管

理规定》，在规定注册窗口期内完成所有人员在江西省足协的注

册。

第十二条 青训中心必须建立品牌宣传工作制度，指派专人

负责青训中心各类活动、赛事的宣传工作，搭建与地方媒体的合

作网络，配合江西省足协做好青训中心的品牌建设工作。

第十三条 青训中心必须为所在地校园足球、社会足球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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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和帮助。每年要组织进校园或其他足球推广活动，为所在地

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提供指导和教练员、裁判员培训，活动覆盖

青少年球员不少于 1000人，教练员、裁判员培训总人数不少于

100人次。

第十四条 江西省足协每年对青训中心的工作和经费使用

情况进行不定期地实地检查。凡发现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或挪用

经费等问题的，视情节予以处罚，严重者取消青训中心资格。

第十五条 青训中心各级年龄段球队根据各自年度赛事计划

完成参赛任务，每年需参加校园级、区域级、市级（含邀请赛）

以上比赛不少于 30 场。

第十六条 江西省足协评审工作小组，依据《中国足球协会

青少年训练大纲》负责制定完善青训中心训练大纲、教练员培训、

巡视指导及评估工作。评审工作小组每半年对各青训中心的训赛

业务进行巡回督导，并根据各中心各项工作执行情况对巡视结果

进行评分并提交巡视报告，根据巡视情况提出问题及整改建议，

对于训练质量较差的青训中心及时通报批评，同时纳入青训中心

考核。

第三章 奖励细则

第十七条 青训中心有义务向江西省足协U系列代表队输送

并提供优秀球员，或向职业梯队、国家队输送优秀人才，根据球

员入选数量和标准，给予一定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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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青训中心应积极组队或派球员参加各类省级以

上（含省级）各项赛事，根据参赛成绩给予一定奖励。

第十九条 青训中心有义务参加江西省足协组织的青训球

员选拔赛活动，根据活动中的比赛成绩、球员的体能测试成绩和

调赛成绩，给予一定奖励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 江西省足协对本管理办法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

